附件1
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行政执法监督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规范行政执法工作，促进公正、公平执法，保证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效实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执法监督，是指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以下简称省局）对所属监察分局（以下简称分局）、省局对机关有关执法处室、分局对本局相关室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检查、考核、督促、纠正的活动。

第三条  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省局成立执法监督工作组，组长由主管执法监督的局领导担任，省局对分局的执法监督由安全监察一处、二处、科技装备处、事故调查处、人事培训处、政策法规处、纪检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省局对机关有关执法处室的执法监督由政策法规处、纪检室、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具体工作由省局政策法规处负责。

各分局要成立相应的行政执法监督小组，由主管执法监督副局长负责，明确一个部门负责执法监督且不少于一名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人员，负责分局的执法监督工作，并统一对分局的执法案件进行审查监督。

第四条  执法监督工作组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有关行政执法监督的各项规定；

（二）组织开展各种行政执法监督活动；

（三）组织协调行政执法及行政执法监督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四）提出改进行政执法及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意见或决定；

（五）执法监督工作组成员参加案件审理委员会的审理工作。

第五条  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监督遵循监督执法与促进执法相结合、纠正错误与改进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确保依法行政。

第六条  加强监督与自觉接受监督。省局和分局负责对本级和下级的行政执法活动实施监督。省局有关处室、各监察分局、煤矿安全监察员应自觉接受上级和本级机关对其履行煤矿安全监察职责、行使行政执法职权的监督。

第七条  建立并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省局机关有行政执法责任的处室和各分局要确定执法岗位、明确工作职责、执法程序、工作流程、工作时限等，确定执法责任。在此基础上，开展执法监督工作。

第八条  行政执法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贯彻落实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上级和本级机关有关执法工作的规范性文件等情况；

（二）履行煤矿安全监察职责情况：

1．在煤矿安全监察中是否依法及时处理事故隐患；是否按法定程序执法、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是否存在处罚中对基本相同或类似的违法行为有处罚不一致、显失公正的行为；是否规范使用执法文书；

2．是否存在超越权限，违法决定、处理安全监察职权范围以外的事项，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

（三）执法中有无不公正、不公平、不文明行为；

（四）是否存在假公济私，利用职权对控告人、申诉人、举报人实行打击报复、陷害的行为；

（五）其他需要监督的事项。

第九条  行政执法监督方式

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相结合。处罚案件事前审查监督。对煤矿实施50万元以上经济处罚、核定能力45万吨/年以上的矿井（或采区）停产整顿、吊销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等重大处罚案件由省局事前监督，其它处罚案件由分局进行事前监督。事后通过抽查各类执法案卷文书、重大处罚案件备案、行政执法考核等多种形式进行执法监督。

定期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定期监督和专项监督，创新方式方法。

（一）按照《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行政执法考核办法》，每年在省局对各分局执法考核时开展执法监督；

（二）按照《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行政执法优秀案卷评比检查办法》，每年在省局组织行政执法优秀案卷评比时开展执法监督；

（三）通过对听证案件审理过程和结果的监督开展执法监督；

（四）每年组织召开一次行政执法监督研讨会，交流经验、提出问题、研究对策；

（五）深入煤矿企业进行座谈了解或召开煤矿有关人员会议进行监督。

第十条  对执法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应作出分析，提出解决办法，经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组讨论后，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

被监督单位应积极配合、主动接受监督，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

第十一条  实行错案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安全监察员在行政执法中造成的执法错误，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执法过错责任，具体按照《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错案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和《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影响机关效能建设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执行。

第十二条  省局和分局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畅通监督渠道，受理群众反应的问题和投诉。

第十三条  实行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和备案制度。认真按照《河北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工作规范（试行）》的规定要求进行案件审理和备案。

第十四条  在执法监督中发现本级或下级有违法执法、执法不当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予以纠正；可根据情节轻重和影响大小追究当事人及有关领导责任。

第十五条  执法监督人员应当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依法依纪进行执法监督，如实反映行政执法中的问题。

第十六条  各监察分局根据行政执法监督的需要，结合本办法制定实施意见，加强内部执法监督。

第十七条  本办法从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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